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收到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2020〕第 12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根据关注函的要求，现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事项一：根据你公司前期披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相关业绩

补偿方案公告，因相关交易标的未完成承诺业绩，西藏银亿、宁波圣洲

需以股份赠送方式进行补偿。西藏银亿合计应向其他股东赠送股份

228,564,953 股；宁波圣洲合计应向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日（2019 年 6 月 28 日、2020 年 8 月 14 日）登记在册的除宁波圣洲

之外的其他股东赠送股份 894,887,257 股。 

（1）本次权益调整方案中，西藏银亿、宁波圣洲应补偿股份仅按照

第一次转增比例（即每 10 股转增 6.48 股）进行扩大，后续不再按照第

二次转增比例（即每 10 股转增 5.06 股）进行扩大。请你公司说明上述

安排的主要考虑，西藏银亿、宁波圣洲是否因此履行全部业绩承诺补偿

义务，相关安排是否违反《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在盈利补偿期内实

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按照转增比例扩大”

的相关约定。 

公司独立董事苏新龙、王震坡、王海峰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意见如

下： 

 

 



银亿股份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实施的股票转增

安排是受到《企业破产法》项下基于司法程序的特殊安排，属于《企业破

产法》所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项下的特殊安排，应当与上市公

司非司法程序的股票转增安排作出差异化的理解和对待。因此，我们充分

尊重律师和财务顾问发表的意见，我们认为上述安排没有违反《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 

（2）权益调整方案显示，本次股份赠送对象调整为出资人组会议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业绩补偿方外的其他股东。请你公司说明相关安

排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是否涉及业绩补偿承诺的变更，是否符合《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关于业绩补偿承诺的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苏新龙、王震坡、王海峰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意见如

下： 

银亿股份本次重整方案中，股份赠送对象调整为出资人组会议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业绩补偿方外的其他股东（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

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出资人权益调

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即本次出资人权益调整

方案所述权利义务将由实施本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相关股东进行

继受），在充分考虑了弥补上市公司的损失，并维护其他股东的利益的同

时，考虑了客观上的可操作性，并未实际改变原有协议的约定，且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充分尊重律师和财务顾问发表的意见，我

们认为上述事项不涉及业绩补偿承诺的变更，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 1 号》关于业绩补偿承诺的相关规定。 

事项三：本次权益调整方案包括你公司关联方西藏银亿、宁波圣洲

使用转增股份进行业绩补偿的安排。根据前期披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自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



东前，西藏银亿、宁波圣洲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

利分配的权利。请你公司说明： 

（1）西藏银亿、宁波圣洲是否将在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行使表决权，

如是，请说明是否符合《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有关约定。 

（2）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需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请独立董事、律师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苏新龙、王震坡、王海峰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意见如

下： 

由于银亿股份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出资人组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应

按照《企业破产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

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执行，即权益受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影响的股

东均有权参与出资人组会议进行表决；且破产重整程序中出资人组表决的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中涉及业绩补偿的内容，是执行已经表决通过的业绩

补偿方式及补偿的股数，而非变更已通过表决的情况，以转增股票进行业

绩补偿是司法程序中的特殊处理。因此，我们充分尊重律师发表的意见，

我们认为应当由全体股东共同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西藏银亿、

宁波圣洲将在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行使表决权，符合《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有关约定，且银亿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有权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进行表决。 

事项五：权益调整方案显示，若相关方案完成后，重整投资人将持

有公司 29.89%的股份，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8.65%

的股份，两者持股比例接近。请你公司说明本次权益调整方案是否将导

致公司控制权变更，是否存在关于公司控制权的其他安排，未来为保持

公司控制权稳定性拟采取的相关措施。请独立董事、律师核查并出具专

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苏新龙、王震坡、王海峰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意见如

下： 

公司管理人目前正在与重整投资人敲定最终重整投资协议条款，尚未

最终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关于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是否将导致公司控制权

变更等问题将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的内容以及重整投资协议的履行情况确

定。无法发表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 

 

 

 

 

 

 

 

 

 

 

 

 

 

 

 

 

 



（本页无正文，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苏新龙）                   （王震坡）                  （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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